
 

 
 

非本國籍受刑人統計分析 

非本國籍受刑人因語言、文化差異及距離遙遠親友探視不易等因素，身

心難以調適，對於獄政管理及受刑人處遇均有不良影響。為瞭解非本國籍受

刑人概況，爰以近10年(104年至114年7月，以下同)之相關資料進行分析。 

一、 近 10 年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 5,091 人，各年人數互有增減，惟 114

年 1 至 7 月 733 人，已超過 113 年全年之人數；以越南籍占 50.6%最

多，泰國籍占 11.9%次之。 

近 10 年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計 5,091 人，各年人數互有增減，

平均年增率為 9.3%；114 年 1 至 7 月 733 人，已超過 113 年全年之人

數。(詳表 1) 

主要國家(地區)中，以越南籍 2,575 人(占 50.6%)最多，泰國籍 607

人(占 11.9%)次之，大陸地區 468 人(占 9.2%)再次之，三者合占 71.7%；

若依平均年增率來看，除大陸地區為-6.9%外，其餘均高於 5%，尤以香

港地區 55.4%最高。(詳表 1) 

表 1 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人數—按國家(地區)分 

 

說明：平均年增率為幾何平均，為(√113年資料／104年資料
9

− 1) × 100%。 

單位：人、%

104年至114年7月 5,091   2,575   607      468      456      340      158      487      

結構比 100.0  50.6    11.9    9.2      9.0      6.7      3.1      9.6      

104年 293       124       31         57         40         11         1           29         

105年 308       165       23         29         32         12         3           44         

106年 405       223       38         58         34         9           1           42         

107年 409       204       41         41         48         13         2           60         

108年 507       256       54         74         43         40         5           35         

109年 463       217       67         58         34         25         5           57         

110年 365       229       47         35         14         6           2           32         

111年 423       272       47         24         48         9           3           20         

112年 533       313       60         44         46         20         9           41         

113年 652       300       103       30         63         45         53         58         

114年1-7月 733       272       96         18         54         150       74         69         

105年至113年

平均年增率
9.3 10.3 14.3 -6.9 5.2 16.9 55.4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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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近 10 年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前三大罪名依序為公共危險罪(占

22.3%)、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16.0%)、詐欺罪(占 9.8%)；114 年 1 至

7 月則以詐欺罪(占 31.2%)居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21.0%)及洗錢

防制法(占 15.4%)分居第二、第三。 

近 10 年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前五大罪名依序為公共危險罪(占

22.3%)、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16.0%)、詐欺罪(占 9.8%)、竊盜罪(占 9.1%)

與入出國及移民法(占 7.8%)。(詳表 2) 

114 年 1 至 7 月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涉犯罪名結構有所變化，以

詐欺罪 229 人(占 31.2%)最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54 人(占 21.0%)次

之，洗錢防制法 113 人(占 15.4%)居第三，公共危險罪(占 13.8%)及竊盜

罪(占 2.6%)退居第四、五名。(詳表 2、圖 1) 

表2 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人數—按罪名分 

 

 

104年至114年7月 5,091 1,133 816   501   461   395   272   250   226   195   842   

結構比(%) 100.0 22.3  16.0 9.8   9.1   7.8   5.3   4.9   4.4   3.8   16.5 

104年 293    30      36     13     43     42     17     37     -        11     64     

105年 308    48      27     8       42     39     23     39     -        16     66     

106年 405    54      39     15     73     73     35     38     1       20     57     

107年 409    67      53     24     70     28     31     41     6       20     69     

108年 507    102    67     68     75     63     22     30     1       16     63     

109年 463    137    87     23     39     39     26     8       2       17     85     

110年 365    107    48     9       26     28     42     10     1       12     82     

111年 423    150    54     13     25     22     32     9       7       23     88     

112年 533    177    87     23     30     27     19     12     27     22     109   

113年 652    160    164   76     19     18     20     16     68     22     89     

114年1-7月 733    101    154   229   19     16     5       10     113   16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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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  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罪名結構 

114年1-7月 

 

三、 近 10 年新入監越南籍受刑人以公共危險罪(占 31.3%)最多，泰國籍以

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37.9%)最多，大陸地區、印尼籍皆以竊盜罪

(分占 26.3%、18.0%)最多，馬來西亞籍以詐欺罪(占 56.5%)最多。 

觀察近 10 年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涉犯罪名，越南籍以公共危險

罪占 31.3%最多，違反森林法占 10.6%居次；泰國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

制條例占 37.9%最多，其次為公共危險罪占 32.5%；大陸地區、印尼籍

皆以竊盜罪最多(分占 26.3%、18.0%)，大陸地區排名第二者為入出國及

移民法占 19.9%，印尼籍則為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13.6%；馬來西亞籍

以詐欺罪占 56.5%最多，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34.7%居次。(詳表 3) 

表3 新入監非本國籍主要國家(地區)受刑人人數—按前三大罪名分 

104年至114年7月 

 

詐欺罪

31.2%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21.0%

洗錢防制法

15.4%

公共危險罪

13.8%

竊盜罪 2.6%

入出國及移民法

2.2%

傷害罪

2.2%

偽造文書印文罪

1.4% 森林法 0.7%
其他

9.5%

總計

733人

單位：人、%

罪名 人數 比率 罪名 人數 比率 罪名 人數 比率

越 南 2,575 公共危險罪 807 31.3 森林法 272 10.6 入出國及移民法 262 10.2 

泰 國 607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230 37.9 公共危險罪 197 32.5 竊盜罪 24   4.0   

大陸地區 468    竊盜罪 123 26.3 入出國及移民法 93   19.9 詐欺罪 47   10.0 

印 尼 456    竊盜罪 82   18.0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62   13.6 公共危險罪 55   12.1 

馬來西亞 340    詐欺罪 192 56.5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18 34.7 洗錢防制法 9     2.6   

項目別

    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

排名1 排名2 排名3

說明：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含87年5月20日修正施行前之肅清煙毒條例及麻醉藥品管理條例。



 

 
 

四、 近 10 年實際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 4,536 人，其中假釋出獄者占 20.7%；

男性假釋出獄占 21.1%，女性占 18.7%。 

近 10 年實際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 4,536 人，其中假釋出獄 938 人

(占 20.7%)；若依性別觀察，男性實際出獄 3,818 人中，假釋出獄 804 人

(占 21.1%)；女性實際出獄 718 人中，假釋出獄 134 人(占 18.7%)。(詳

表 4) 

表4 實際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人數—按性別分 

104年至114年7月 

 

五、 近 10 年有期徒刑假釋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 884 人，平均在監執行率為

69.0%；無期徒刑假釋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 54 人，出獄前平均在監執

行時間為 17.0 年。 

近 10 年有期徒刑假釋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 884 人，平均在監執行

率為 69.0%；無期徒刑假釋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 54 人，出獄前平均在

監執行時間為 17.0 年。進一步就有期徒刑應執行刑觀察，三年未滿、三

年以上至五年未滿者之平均執行率分別為 78.6%、71.3%，五年以上至

十年未滿、十年以上者較低，分別為 67.9%、67.4%。(詳表 5) 

表5 假釋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平均在監執行率(時間)—按應執行刑分 

104年至114年7月 

 

單位：人、%

比率 比率

實際出獄人數 (A) 4,536 3,818 84.2 718 15.8

假釋出獄人數 (B) 938 804 85.7 134 14.3

假釋出獄占實際出獄人數比率
(B)/(A)100

20.7 21.1 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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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114 年 7 月底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 923 人，男性占 83.4%，女性占

16.6%；在監年齡以 30 歲未滿者占 38.2%最多，其次為 30 至 40 歲未

滿者占 35.6%；平均年齡 34.9 歲，男性較女性年輕 2.4 歲。 

114年 7月底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 923人中，男性 770人(占 83.4%)，

女性 153 人(占 16.6%)；就各年齡層觀察，以 30 歲未滿者 353 人(占

38.2%)最多，其次為 30 至 40 歲未滿者 329 人(占 35.6%)；40 歲未滿者

合占 73.8%，平均年齡為 34.9 歲。(詳表 6) 

依性別來看，男性以 30 歲未滿者(占 39.9%)最多，30 至 40 歲未滿

者(占 35.1%)居次；女性以 30 至 40 歲未滿者(占 38.6%)最多，30 歲未

滿者(占 30.1%)居次。男性 40 歲未滿者合占 75.0%，高於女性之 68.7%；

男性平均年齡為 34.5 歲，較女性之 36.9 歲年輕 2.4 歲。(詳表 6、圖 2) 

表6 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年齡—按性別分 

114年7月底 

 

圖2 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年齡結構—按性別分 

114年7月底 

 

 

單位：人、歲

923           353          329          161          50            30            34.9         

100.0        38.2        35.6        17.4        5.4          3.3          

770            307          270          130          40            23            34.5         

153            46            59            31            10            7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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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114 年 7 月底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以越南籍 304 人(占 32.9%)最多，

泰國籍 166 人(占 18.0%)次之，馬來西亞籍 149 人(占 16.1%)居第三；

越南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最多(占 22.0%)，惟所犯罪名較分散，

泰國籍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占 76.5%，馬來西亞籍以犯詐欺罪者占

59.7%最多。 

114 年 7 月底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以越南籍 304 人(占 32.9%)最

多，泰國籍 166 人(占 18.0%)次之，馬來西亞籍 149 人(占 16.1%)居第

三，三者合占 67.0%。(詳圖 3) 

依主要國家(地區)觀察，越南籍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22.0%

最多，惟所犯罪名較分散；泰國籍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76.5%，占比

為主要國家(地區)中最高；馬來西亞籍以犯詐欺罪最多占 59.7%，毒品

危害防制條例占 36.9%居次；香港地區犯詐欺罪者占 55.0%，毒品危害

防制條例者占 41.0%；印尼籍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及洗錢防制法分占

28.4%、23.9%。總而言之，除馬來西亞籍及香港地區以犯詐欺罪最多外，

其餘皆以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最多，惟越南籍、印尼籍所犯罪名較分

散，泰國籍集中在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詳表 7) 

圖 3 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人數—按國家(地區)分 

 114年7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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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在監非本國籍主要國家(地區)受刑人人數—按前三大罪名分 

114年7月底 

 

八、 114 年 7 月底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應執行刑，以有期徒刑三年未滿者

367 人(占 39.8%)最多，其次為五年以上至十年未滿者 264 人(占

28.6%)、十年以上 153 人(占 16.6%)；有期徒刑者平均刑期為 5.4 年，

以泰國籍 6.9 年最長，馬來西亞籍 4.1 年最短。 

114 年 7 月底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應執行刑，以有期徒刑三年未滿

者 367 人(占 39.8%)最多，其次為五年以上至十年未滿者 264 人(占

28.6%)、十年以上 153 人(占 16.6%)；有期徒刑者平均刑期為 5.4 年。

(詳表 8) 

依主要國家(地區)觀察，除泰國籍以有期徒刑五年以上至十年未滿

者(占 47.0%)最多外，其餘皆以有期徒刑三年未滿者占比最高(越南籍

47.7%、馬來西亞籍 63.8%、香港地區 33.0%、印尼籍 41.8%)；有期徒

刑者平均刑期以泰國籍 6.9 年最長，馬來西亞籍 4.1 年最短。(詳表 8) 

 

 

 

單位：人、%

罪名 人數 比率 罪名 人數 比率 罪名 人數 比率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67   22.0 殺人罪 45   14.8 詐欺罪 38   12.5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27 76.5 殺人罪 8     4.8   公共危險罪 7     4.2   

詐欺罪 89   59.7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55   36.9 洗錢防制法 2     1.3   

詐欺罪 55   55.0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41   41.0 
詐欺犯罪危害

防制條例
2     2.0   

印 尼 67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 19   28.4 洗錢防制法 16   23.9 殺人罪 12   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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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8 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應執行刑—按主要國家(地區)分 

114年7月底 

 

綜上分析，結論如下： 

一、新入監 

(一) 近 10 年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 5,091 人，各年人數互有增減，惟

114 年 1 至 7 月 733 人，已超過 113 年全年之人數；以越南籍占

50.6%最多，泰國籍占 11.9%次之。 

(二) 新入監非本國籍受刑人前三大罪名依序為公共危險罪(占 22.3%)、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16.0%)、詐欺罪(占 9.8%)；114年 1至 7月則

以詐欺罪(占 31.2%)居冠，毒品危害防制條例(占 21.0%)及洗錢防制

法(占 15.4%)分居第二、第三。 

(三) 越南籍受刑人以公共危險罪(占 31.3%)最多，泰國籍以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占 37.9%)最多，大陸地區、印尼籍皆以竊盜罪(分占

26.3%、18.0%)最多，馬來西亞籍以詐欺罪(占 56.5%)最多。 

(年)

人 923      21        367      107      264      153      11        5.4          

% 100.0   2.3       39.8     11.6     28.6     16.6     1.2       

人 304      4          145      32        84        34        5          4.4          

% 100.0   1.3       47.7     10.5     27.6     11.2     1.6       

人 166      4          33        13        78        37        1          6.9          

% 100.0   2.4       19.9     7.8       47.0     22.3     0.6       

人 149      3          95        14        15        22        -           4.1          

% 100.0   2.0       63.8     9.4       10.1     14.8     -          

人 100      1          33        19        31        16        -           5.6          

% 100.0   1.0       33.0     19.0     31.0     16.0     -          

人 67        1          28        7          12        16        3          6.2          

% 100.0   1.5       41.8     10.4     17.9     23.9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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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實際出獄 

(一) 近 10 年實際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 4,536 人，其中假釋出獄者占

20.7%；男性假釋出獄占 21.1%，女性占 18.7%。 

(二) 有期徒刑假釋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 884 人，平均在監執行率為

69.0%；無期徒刑假釋出獄非本國籍受刑人 54人，出獄前平均在監

執行時間為 17.0年。 

三、在監 

(一) 114 年 7 月底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 923 人，男性占 83.4%，女性占

16.6%；在監年齡以 30 歲未滿者占 38.2%最多，其次為 30 至 40 歲

未滿者占 35.6%；平均年齡 34.9 歲，男性較女性年輕 2.4歲。 

(二) 在監非本國籍受刑人以越南籍 304人(占 32.9%)最多，泰國籍 166人

(占 18.0%)次之，馬來西亞籍 149 人(占 16.1%)居第三；越南籍以違

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最多(占 22.0%)，惟所犯罪名較分散，泰國籍犯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者占 76.5%，馬來西亞籍以犯詐欺罪者占 59.7%

最多。 

(三) 應執行刑以有期徒刑三年未滿者 367 人(占 39.8%)最多，其次為五

年以上至十年未滿者 264人(占 28.6%)、十年以上 153人(占 16.6%)；

有期徒刑者平均刑期為 5.4 年，以泰國籍 6.9 年最長，馬來西亞籍

4.1年最短。 

為利外籍收容人充分瞭解我國矯正機關之組織、行政運作，以及服刑期

間相關規定與權利、義務等資訊，矯正署將「收容人生活手冊」翻譯為五種

外語版本(英語、越南語、泰語、馬來語、印尼語)，並於新收調查期間依其

使用之語言發給外籍收容人參用，俾利其適應在監生活，瞭解服刑期間相關

規定及權利、義務等資訊。 


